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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保护大气生态环境，保障公众健康，完善生态环境鉴定评估技

术体系，为生态环境管理与环境司法提供技术依据，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情形、工作程序和评估方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本标准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本标准实施之前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继续参照《关于

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环办政法函〔2017〕1488号）开展，但该损害持续至本

标准实施的除外。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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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基础方法

第 1部分：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情形、工作程序和评估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污染物排放事实明确，但损害事实不明确或无法以合理的成本确定大气生态环境损害

范围、程度和损害数额的情形。本标准不适用于突发环境事件中实际发生的应急处置费用或治理费用明

确、通过调查和评估可以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

爆炸、焚烧等情形的大气污染损害评估可参照本标准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30000.18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18部分：急性毒性

GB 30000.19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19部分：皮肤腐蚀刺激

GB 30000.20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20部分：严重眼损伤或眼刺激

GB 30000.21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21部分：呼吸道或皮肤致敏

GB 30000.27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27部分：吸入危害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单位治理成本 unit abatement cost
工业生产企业或专业污染治理企业治理单位体积或质量的废气所产生的费用，一般包括能源消耗、

设备维修、人员工资、管理费、药剂费等处理设施运行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及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废

物处置等有关费用，不包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生的效益。

3.2
污染物数量 pollutant amount
大气污染物超标或超总量以及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产生的排放量。对于无排放标准的大气污

染物，大气污染物数量指该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3.3
调整系数 adjustment coefficient
用于调整大气污染治理成本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价值间的差距而确定的系数，反映大气污染物对

于周边人群健康和空气质量的综合影响，取值与大气污染物的危害性、周边环境敏感点、污染物超标情

况、影响区域环境功能类别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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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程序

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工作程序见图 1，具体步骤包括：

a） 方法适用性分析。通过现场勘察、资料核实、卷宗调阅等，明确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事实，掌握

大气污染物的来源或所属行业、排放规律、排放去向、排放地点、排放数量、排放浓度和排入

大气环境功能等，分析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性。

b）确定大气污染物数量。基于环境监测、生产台账、实验等信息，采取现场调查、人员访谈等方

式，确定大气污染物数量；

c） 确定单位治理成本确定。采用实际调查法、成本函数法等方法，量化工业企业或专业污染治理

企业减排或治理单位大气污染物所产生的费用；

d）确定调整系数。根据环境敏感点情况、污染物超标情况、排放区域环境空气功能区划类别等因

素，确定调整系数，包括危害系数、受体敏感系数、超标系数和环境功能系数；

e） 计算大气生态环境损害数额。根据大气污染物数量、单位治理成本、调整系数，采用虚拟治理

成本法计算公式，计算大气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图 1 鉴定评估程序

5 评估方法

5.1 基本方法

以现行技术方法治理等量大气污染物所需的成本为基础，综合考虑大气污染物的危害、周边敏感点、

污染物超标情况、影响区域环境功能类别等因素进行损害数额计算，见公式（1）和公式（2）。

�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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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t （2）

式中：D—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损害，元；

E—大气污染物数量，t；
C—大气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元/t；
γ—调整系数；

α—危害系数；

β—受体敏感系数；

ω—环境功能系数；

τ—超标系数。

5.2 污染物识别

通过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式，根据大气污染物产生的技术工艺、燃料特点、工况条

件，确定关注污染物类型。

一般情况下，须通过独立污染治理设备和工艺处理的大气污染物均应作为关注污染物，并分别计算

虚拟治理成本；可通过同一污染治理设备、工艺处理的多种大气污染物可选取其中一种主要污染物作为

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的关注污染物。

5.3 大气污染物数量核定

5.3.1 大气污染物数量确定原则

在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批准的排放口超标排放废气并进入大气环境的，排放数量为超标排放的废气总

量。其他非法排放的，排放数量为排放的废气总量。

固定源大气污染物数量核定优先选择实测浓度法，在监测数据缺乏必要参数的情况下可利用行政处

罚书、环评报告、排污许可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询问笔录、案件卷宗等相关资料中污染物排放信息

进行分析核定。

对于同一污染源同时存在超标排放和超总量排放的情形，大气污染物数量取两种情形的计算结果最

大值。

5.3.2 实测浓度法

5.3.2.1 实测浓度法应用情形

实测浓度法基于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计算大气污染物数量，主要适用于固定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数量

核定。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包括连续的在线监测系统数据、生态环境部门提供的监督性监测数据和市场

监督部门提供的产品质量检测数据。

5.3.2.2 污染物超标排放情形的污染物数量计算

基于大气污染物连续在线监测系统数据计算大气污染物数量，见公式（3）和公式（4）。

� � ��� � �� � �� � ���t� （3）

�� �
����
��

（4）

式中：RT—小时大气污染物实测浓度，mg/m3；

VT—小时废气排放流量，m3/h；
θT—小时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比例；

T—评估时段，以小时计；

ZT—小时大气污染物折算浓度，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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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标准排放浓度限值，mg/m3，对于无排放标准的大气污染物，取 0；
其他符号意义见公式（1）中符号解释。

基于大气污染物监督性监测数据计算大气污染物数量，见公式（5）和公式（6）。

� � � � � � � � � � ���t （5）

� � ���
�

（6）

式中：
—

R—大气污染物平均实测浓度，mg/m3；

—

V—废气平均排放流量，m3/h；

θ—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平均比例；

Z—大气污染物平均折算浓度，mg/m3；

其他符号意义见公式（1）和公式（4）中符号解释。

5.3.2.3 污染物超总量排放情形的污染物数量计算

基于大气污染物连续在线监测系统数据计算大气污染物数量，见公式（7）。

� � ��� � �� � ���t� � �� （7）

式中：Ea—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大气污染物允许排放量，t；
其他符号意义见公式（1）和公式（3）中符号解释。

基于大气污染物监督性监测数据计算大气污染物数量，见公式（8）。

� � � � � � � � ���t � �� （8）

5.3.3 物料衡算法

物料衡算法依据质量守恒定律，根据原料、产品与大气污染物之间的定量转化关系计算大气污染物

数量，主要适用于固定污染源大气污染物超总量排放量核定，见公式（9）。

� � h � � � ��� �� � �� （9）

式中：A—活动水平，根据情况选择原料消耗量或产品产生量，t；
K—大气污染物产污系数；

η—治理技术对大气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其他符号意义见公式（1）和公式（7）中符号解释。

K和η取值可参考全国污染源普查以及经过同行评审的产排污核算系数研究结果，无相关数据时，

可通过实际调查取得。

5.3.4 里程能耗法

里程能耗法根据大气污染物移动源行驶里程和污染物排放浓度或燃料中污染物含量计算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主要适用于移动源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量核定，见公式（10）。

� � � � � ��� � ���� � ���t （10）

式中：P—移动源数量，辆；

S—单个移动源的行驶里程，km；

RV—移动源尾气大气污染物单位里程排放量，g/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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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移动源尾气标准排放限值，g/km；

其他符号意义见公式（1）中符号解释。

5.4 单位治理成本确定

5.4.1 实际调查法

单位治理成本确定优先选择实际调查法。通过实际调查，获得相同或邻近地区、相同或相近生产规

模、生产工艺、产品类型、处理工艺的企业，治理相同或相近大气污染物，能够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单

位污染治理成本；或取得符合上述条件的污染物治理方案的预测成本。在上述因素中，相同产品类型、

规模、能够实现稳定达标排放为首要考虑因素，相同或邻近地区为次要考虑因素，其次为生产工艺和处

理工艺。单位大气污染物治理成本计算方法见公式（11）和公式（12）。

�� � ���th�
�

（11）

��，h �
������ܿ�ሺ�
���ሺ�����ሺ�

（12）

式中：Ci—大气污染物 i的单位治理成本，元/t；
n—调查企业数量，原则上不能少于 3家；

Ci,j—大气污染物 i在调查企业 j的单位治理成本，元/t；
—价格指数，反映物价水平变化的指数，参考国家或地方统计年鉴获得；

F—调查企业污染治理设备购置等固定成本投入，元；

—折旧系数，反映污染治理持续时间内污染治理设备的使用折损情况；

c—调查企业大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元；

t—大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时间；

Pi—调查企业大气污染物 i的产生量，t；
Ei—调查企业大气污染物 i的排放量，t。

5.4.2 成本函数法

基于样本量足够大的实际调查或利用污染源普查、环境统计等数据库，可建立典型行业的主要大气

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函数，并以此为基础计算特定行业的大气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见公式（13）。

�� � � � ���染t单t治t成� （13）
式中： fi（l,d,k,s）—大气污染物 i的单位理成本函数，l,d,k,s分别代表地区、行业、治理工艺和企业规

模。

其他符号意义见公式（12）中符号解释。

5.5 调整系数

5.5.1 污染物危害系数

根据 GB 30000.18、GB 30000.19、GB 30000.20、GB 30000.21和 GB 30000.27中的分类标准和表 1，
确定单一特征污染物或混合物的危害类别和危害系数。同一污染物具有多种危害类型的，取危害系数的

最高值。常见污染物危害系数见表 2。

表 1 污染物危害分类和危害系数

危害类型 危害类别 危害系数α
吸入危害 类别 1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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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 1.5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类别 1 1.5
类别 2 1.25

皮肤腐蚀刺激

类别 1 1.5
类别 2 1.25
类别 3 1

呼吸道或皮肤致敏
类别 1A 1.5
类别 1B 1.25

急性毒性（接触途径为气体、蒸汽、粉

尘和烟雾）

类别 1 2
类别 2 1.75
类别 3 1.5
类别 4 1.25
类别 5 1

表 2 常见污染物危害系数

序号 污染物质 危害系数α

1
PM10、PM2.5、二氧化硫、四氯乙烯、氯甲烷、二氯甲烷、甲醇、乙腈、四氯化碳、联

苯、铅、三氧化二砷、氮氧化物
1.25

2 一氧化碳、氯苯、二硫化碳、三氯甲烷、环氧乙烷、氟化氢 1.5
3 苯乙烯、甲苯、苯、二甲苯、苯酚、苯胺、硫化氢、氯化氢、氰、氯 1.75
4 氢氰酸、敌敌畏、汞、对硫磷、光气、镉 2

5.5.2 受体敏感系数

根据大气污染源与下风向区域中人群集聚地的最近距离确定受体敏感系数，具体取值见表 3。

表 3 周边敏感系数

大气污染源与敏感区域的最近距离 y（km） 受体敏感系数β
y≤1 1.5

1＜y≤5 1.2
y≥5 1

5.5.3 超标系数

根据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超过国家或地方行业排放标准、综合排放标准的倍数确定超标系数，具体

取值见表 4，对于大气污染物浓度未超标但超总量排放的情形，超标系数取 1。其中大气污染物排放口

浓度平均超标倍数κ按照公式（14）计算。

� � ���
�

（14）

式中：κ—大气污染物浓度平均超标倍数；

其他符号意义见公式（6）中符号解释。

表 4 超标系数

污染物浓度平均超标倍数κ 超标系数τ
κ≤2 1.1

2＜κ≤5 1.2
5＜κ≤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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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10 1.4

5.5.4 环境功能系数

根据污染源排放区域环境功能区确定环境功能系数，具体见表 5。环境功能区类型以现状功能区为

准，当环境功能区不明确时参考相关环境质量标准中的规定，I类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

要特殊保护的区域；II类为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表 5 环境功能系数

环境功能区类别 环境功能系数ω
I类 2.5
II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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